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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检察院 姚秀芬
本报记者 郭树合/整理

“32 万元的工伤保险金终于打到我的账户上了，缓解了我的家庭生活困
难……”近日，我接到了一起工伤保险执行监督案件申请人王某的电话，
王某言语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与感恩。

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无财产可供执行

2023 年 5月，王某的妻子到坊子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王某系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职工，被指派到某纸业有限公司从事水电

安装和维修工作。2019 年 1 月 22 日，王某在工作中不慎受伤，并住院治
疗，后被认定为工伤，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二级，大部分生活存在自理障
碍。治疗期间，王某先后支付医疗费 26 万元，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在垫付
10万元后，便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因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未给王某缴纳工伤保险金，王某向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2021 年 9 月 24 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要求某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一次性支付王某医疗费、伤残补助金等合计 32 万余元。因某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拒绝支付，王某就该仲裁裁决书向坊子区法院依法申请强制执
行。由于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坊子区法院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起诉先行支付获支持，社保中心不履行判决

此后，王某根据社会保险法第 41 条规定，向坊子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以下简称“区社保中心”） 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2022 年 8 月 10
日，区社保中心以山东省、潍坊市未出台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具体政
策为由，作出 《关于王某申请工伤先行支付待遇不予先行支付的决定》。

王某对该决定不服，将区社保中心起诉至法院。2022 年 10 月 9 日，坊
子区法院作出行政判决：撤销 《关于王某申请工伤先行支付待遇不予先行
支付的决定》；责令区社保中心依法向王某履行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
定职责。区社保中心不服，提起上诉。2022 年 12 月 14 日，潍坊市中级法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们到王某家中调查走访时发现，自 2019 年 1 月工伤发生后，王某便长
期瘫痪在床，失去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高昂的医疗费用花去了家中
所有积蓄，还让王某欠下许多外债。王某家属多次到区社保中心申领工伤
保险金，但区社保中心一直未履行法院判决，迟迟不予支付。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社保中心先行支付

在办案中，我们多次到区社保中心沟通交流，我院还向区社保中心发
出检察建议，建议区社保中心尽快执行法院判决，撤销 《关于王某申请工
伤先行支付待遇不予先行支付的决定》，依法向王某履行先行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的法定职责，并依法向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行使追偿权。

区社保中心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作出专门批示并提出
明确要求，主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整改，很快撤销了 《关于王某申请
工伤先行支付待遇不予先行支付的决定》，依法向王某先行支付工伤保险金
32万余元，并每月支付王某 6455 元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

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王某及其家属多次信访，对区社保中心意见
较大。鉴于此，我院检察长包案化解，积极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
作。在办案初期，我院了解到王某家庭困难后，对王某进行了司法救助，
暂时缓解了王某一家的燃眉之急。在办案过程中，检察长多次和区社保中
心负责人沟通，督促区社保中心尽快支付王某工伤保险金。

王某领到工伤保险待遇后表示满意，主动出具了和解书。历经 4 年的维
权终于有了圆满结局，该案行政争议得到有效化解。

工伤保险待遇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关涉民生保障。为推进溯源治
理，我们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部分企业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为职工缴纳
工伤保险金，导致职工在发生工伤后得不到赔偿，只能通过工伤认定、仲
裁、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提起行政诉讼
等漫长的法律救济途径解决问题。为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我院向区社保中心的行政主管部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严厉打击企业不缴纳工伤保险金的
违法行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做好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执法人员
的执法水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开展了专项
整治和查处行动，取得良好效果。

为了工伤职工的切身利益

□本报记者 雒呈瑞

“穿着这身检察制服，我常常诚惶
诚 恐 、战 战 兢 兢 。 为 什 么 呢 ？ 因 为
怕 ！”问 起 这 些 年 从 事 检 察 工 作 的 感
受，“90 后”张立新的回答让记者有点
吃惊。“我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辜负了老
百姓的信任，怕因为办案不当让公平
正义打了折扣……”张立新说。

就是在这“战战兢兢”的工作状态
中，他获得了全省、全国行政检察业务
标兵称号，并多次立功。“理论功底强，
业务能力强，调研分析强，是个难得的
检察人才。”从江苏省镇江市检察院调
入南京市栖霞区检察院不长时间，张立
新就得到了同事们的广泛认可，院检委
会专职委员龚霞更是给予了他“三强”
的高度评价。

打破专业壁垒，助申请人拿
到赔偿金

张立新总是告诫自己，办理任何案
件必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61 岁的刘某在居住地的县医院做
了“经皮肾镜钬激光碎石取石术”，术后
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右肾 70%左右中
重度损伤，只能卧床，失去劳动能力。

刘某认为，自己的手术应属于医疗
事故，遂将县医院告上法庭，提起医疗
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一审、二审、再审，
三级法院都认为，无法确定手术存在医
疗事故，对刘某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之后，刘某又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在手术分级管理中存在问题而提起行
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再审，三级法
院均判决刘某败诉。走投无路的刘某
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接手这个案子时，说实话心里有
点怕，怕的是无法突破专业壁垒，怕案
件有结果但没效果。”张立新坦承。

既然是“门外汉”，那就想办法“入
门”。张立新在广泛涉猎有关医疗事
故处理方面的制度及相关案件后，把
重点放在了医疗手术分级管理上。他
仔细阅读国家、省、市有关“医疗技术
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医疗机构手术分
级管理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在进
行了大量的资料检索、文件学习和对

照后，张立新发现，此类手术属于第二
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前应当经过省
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但案涉医
院并没有依法报批，卫生行政管理部
门也存在监管失职。

根据审查发现的问题，镇江市检察
院决定对该行政生效裁判依法监督，提
请江苏省检察院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
诉 。 江 苏 省 高 级 法 院 将 此 案 发 回 重
审。就在案件重新审理的过程中，卫生
行政管理部门针对医疗中出现的问题，
责令案涉医院向申请人赔偿损失。经
案涉医院和刘某协商，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医院向刘某赔偿 40 余万元，刘某撤
回监督申请。

个案正义的实现固然是工作成效
的体现，但能不能在个案的基础上更
进一步，才真正考验检察官的智慧和
能力。

“拿着双方的和解协议，我在想，案
件办到这，结果是有了，但效果到位了
吗？案件所反映出的国家医疗技术分
级分类审批制度的虚设，才是引发这次
事故的根本原因。行政监管和社会治
理的漏洞一天没有堵住，发生医患纠纷
的可能性就一天不会降低。”张立新介
绍说，“在办结此案后，我们又通过制发
检察建议，推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
规范手术审批监管专项活动，让更多潜
在的患者不再受到伤害。”

查明案件事实，为“被负债”
的离异农妇维权

在镇江市检察院工作时，张立新同
时肩负民事和行政检察工作。在所办
理的案件中，一件不服法院夫妻共同债
务判决的检察监督案令他难忘。

监督申请人是从西南边陲远嫁至
江苏的一名农村妇女，前夫有外遇后与
她离婚。离婚时，前夫竟然拿出了 65 万
余元的借条，说是婚内债务，需要两人
各承担 30 余万元。由于她无法提供能
够证明债务没有被用于家庭共同生产、
生活的证据，法院判决该笔债务由两人
共同承担。

受理案件次日，张立新就来到当事
人居住地调查走访。在与村民的交流
中，张立新初步了解到申请人的前夫经
常赌博，案涉债务很可能是赌债。而申
请人主要以种地为生，偶尔做零工贴补
生活，不仅要抚养孩子，离婚后还在赡
养着年老多病的婆婆。“从调查结果来
看，判决要求申请人承担一半的债务可
能有误，但如何查明借款用途呢？我决
定从申请人的前夫声称的借债主要用
于开办、经营浴室和拆迁新建住房查
起。”张立新回忆说。

张立新和同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走访了当地拆迁办、街道办、工商局、自
来水公司，一点点地搜集证据，最终从
工商局调取到了申请人前夫在借债前
经营的洗浴室已经注销的证据；在自来
水公司发现洗浴室注销时间与自来水
切断供应的时间相符，进一步印证了洗

浴室早在借债前就已关闭的事实。而
从拆迁办、街道办调查到的情况来看，
申请人的前夫在借债前后并没有购买
或者建造自用房屋。至此，一系列新证
据证明，案涉借款并未被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

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镇江市检察
院以判决认定申请人前夫借债为夫妻
共 同 债 务 系 错 误 推 定 等 为 由 提 请 抗
诉。再审法院在认真审查检察机关取
得的证据后，改判相关债务为申请人前
夫的个人债务，与申请人无关。收到法
院的再审判决书后，申请人非常激动，
专门给张立新打来电话致谢。

更 让 张 立 新 高 兴 的 是 ，必 须 由 夫
妻 债 务 中“ 被 负 债 ”一 方 证 明 大 额 债
务 没 有 用 于 夫 妻 共 同 生 活 或 共 同 生
产经营的司法解释，在民法典正式实
施后被废止。

苦练内功，努力治愈“本领恐慌症”

2023 年 7 月，张立新由镇江市检察
院调入南京市栖霞区检察院。这个刚
刚荣获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
业务标兵称号的帅小伙一亮相，就让新
同事们充满了好奇。

“他来报到之前，就开始‘搬家’了，
一箱又一箱，足足搬了五六趟。我们都
很好奇，一名男同志怎么会有这么多东
西？打开箱子才知道，里面都是书。院
里配的书架不够放，他就把书整整齐齐
地码在放制服的柜子里。”

很快，同事们开始惊诧于张立新对
业务的精通，“向他请教问题时，他会随
手拿出一本自己的藏书，很快翻到某一
页，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龚 霞 一 直 记 得 ，张 立 新 在 被 借 调
到最高检工作期间，部门曾给他布置
过一个调研课题。张立新在工作任务
繁重的情况下，利用下班时间，在一个
月内完成了《行刑反向衔接重点问题
实 证 研 究 ——基于某基层检察院 161
件刑事不起诉案件样本》的高质量调研
报告。这份调研报告后来被江苏省法
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评为一等奖。

被问及为什么有这样的“魔力”时，
张立新笑着回答，因为以前教训深刻，
所以随时都在做一个“有准备的人”。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的当事人热衷
于钻研法律，时不时举出几个指导性案
例，问我为什么不参照，很多时候，我因
为不了解这些案例而脸红；有时去行政
机关沟通案件，当我提出监督理由后，对
方总会振振有词地辩解。我想反驳，但
又怕自己的反驳缺乏依据，只好沉默。
后来我知道了，这叫作‘本领恐慌症’，治
疗 这 种 病 只 有 一 味 药 ，叫‘ 知 耻 而 后
勇’。不服输的我从此走上了一条苦练
内功的‘不归路’。”张立新说。

张立新上下班经常会背一个书包，
同事们都说他像一名在校学生。书包
里没别的，就是书，从最高法的司法观
点集成，到法律法规的理解与适用，再
到法学名家的学术专著。不论是晚上
临睡前，还是周末带孩子去上兴趣班，
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拿出书来看一看，
想一想。

翻开张立新书架上的藏书，你会吃
惊地发现，几乎每一本书中都有各种标
记，尤其是批注，有的页面上写得密密
麻麻，许多书的使用痕迹都很明显，不
知被翻阅过多少回。

一年年的积累，让张立新一点点强
大起来。如今，如果在办案中有人就法
律问题向他“发难”，他会马上“引经据
典”，自信地向对方作答。“我真切体会
到，只要全力以赴精进业务，终究能治
好‘本领恐慌症’。”

2023 年 5 月，在参加第一届全国检
察机关行政检察业务竞赛中，张立新以
扎实的法律功底、不服输的劲头和强大
的抗压能力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那是
一次刻骨铭心的竞赛，从备赛到比赛，
张立新的体重掉了 10多斤。

问他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不
断前行时，他说，是自己一直以一种求
极致的心态对待行政检察工作，既然干
了这一行，就要努力站在金字塔的塔
尖上，成为行业的标杆。

有信念、有目标、肯钻研，或许这就
是张立新成功登顶业务“塔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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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然 干 了 这 一
行 ，就 要 努 力 站 在 金
字 塔 的 塔 尖 上 ，成 为
行业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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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与
被告余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皖 1202 民初 122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余
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阜阳市分行借款本金 813689.66 元、利息及罚息 38846.64 元

（利息及罚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5 月 22 日，此后继续按借款合同约
定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二、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阳市分行对被告余辉抵押的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京九街道办
事处经二路 796 号金叶名园 11#住宅楼 1601 室房屋〔皖（2021）阜
阳市不动产证明第 0346460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六 十 四 条 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548 元，公
告费（凭票支付），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
负担 223 元，由被告余辉负担 12325 元及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世伟：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云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
（2023）皖 1202 民初 1617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
被告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
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树生：本院受理原告唐彪与你等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8153 号，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颍 西 法 庭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焦晓丽：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南 友 誉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你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3）皖 0103 民 初 1042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被
告 焦 晓 丽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向 原 告 河 南 友 誉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租 金 36270.24 元 及 滞 纳 金（以 尚 欠 租 金 为 基 数 ，
自 2022 年 11 月 11 日 起 ，按 照 年 利 率 3.55%的 标 准 顺 延 计 算 至 租
金 全 部 清 偿 之 日 止）；二 、如 被 告 焦 晓 丽 未 按 上 述 第 一 条 规 定 按
时足额支付租金及滞纳金，原告河南友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有权
以被告焦晓丽名下 2017 款猎豹 CS102.0T 手动新锐型车辆（车牌号
豫 K221EC，发动机号：SSG9380，车架号：LN86GCBF3GA018370）
折 价 或 拍 卖 、变 卖 价 款 优 先 受 偿 ；三 、驳 回 原 告 河 南 友 誉 汽 车 销

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案 件 受 理 费 852
元，公告费 800 元，由被告焦晓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中汇国银德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鲁能泰山

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中汇国银德源置业有限公司票据追索
权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0111 民初 19027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湖法庭第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彭立权：本院受理张家慧与彭立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佛山市字居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芳诉你信息网络买
卖合同纠纷（2023）皖 0181 民初 9061 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贵州一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3）皖 0111 民初 17916 号

原告安徽闽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一诚商贸有限公司、彭
陈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贵州一诚商贸有限公
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皖0111民初21750号
邓伟伟、周伟、李堂堂：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祥宏钢管租赁有

限公司与被告邓伟伟、周伟、李堂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被告邓伟伟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皖 0111 民初 21750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皖1202民初9247号之一
范多利：本院受理原告徐恩朋、徐恩松、徐家伟、张永新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1202 民初 92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
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2023）皖0103执恢1099号
叶建成（身份证号码 412827197403178035）、裴兴言（身份

证号码 412827197708178035）：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申请执行叶建成、裴兴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
中，本院依法采取网络询价方式对叶建成名下位于合肥市新站区
张洼路 24 号未来家园 4#1208 室（产权证号：合产 110057260，面积
126.1㎡）的房产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
期间出具了网络询价报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询
价结果为 1762626 元，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
果 为 1929961 元 ，淘 宝（中 国）软 件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1806256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上 述 网 络 询 价 报 告 及 强 制 执 行 申 请 书 、限 制 消 费
令、财产申报表、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价结果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司法事
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
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李建：本院受理原告毛彬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肥东法院十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何艳龙、程志云、程丽影、张朋飞、王亚奎、姚东、姚东、林小桃、宋
伟民、刘喜庆、孙良、刘伟娜、骆启彪、李大玲、周晓东、程涛、李龙、李
大玲、刘锋、程涛、王亚奎、张传辉、张传辉、骆启彪、李龙、谢登成、谢
登成、刘锋：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与你们信
用卡纠纷案件，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
皖 0103 民初 14499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00 号、（2023）皖 0103 民
初 14501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06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10
号 、（2023）皖 0103 民 初 14516 号 、（2023）皖 0103 民 初 14520 号 、

（2023）皖 0103 民初 14525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28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29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36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38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41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45 号、

（2023）皖 0103 民初 14546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48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50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56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59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63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67 号、

（2023）皖 0103 民初 14570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74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76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79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81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88 号、（2023）皖 0103 民初 14590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院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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